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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规范社会组织培训活动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全省性社会组织：

日前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对借培训之名组织公款旅游的典

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时指出，从近年查处案件情况看，借培训之

名公款旅游不是个别现象，一些中央和国家机关下属单位及全国

性行业协会学会举办的培训班也存在学员公款旅游问题。中央纪

委监委的通报要求举一反三、强化责任、加强监管。

就我省情况来看，部分全省性社会组织在开展培训过程中也

存在审批程序不规范、方案设计不合理、过程管理不严格、档案

留存不完善等情况。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性社会组织培训活动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全面开展自查。全省性社会组织要坚持

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

要政治任务，教育引导培训对象旗帜鲜明讲政治，深刻领悟“两

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

到“两个维护”，立足自身实际，全面开展自查。围绕通报中指出

的审批程序不规范、方案设计不合理、过程管理不严格、档案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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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不完善等问题，建立自查台账，立行立改、对账销号。同时，

针对自身查摆出的其他违规违纪问题，要深挖根源、找准症结，

精准纠治、增强实效。

二、严控培训数量，提升培训实效。全省性社会组织要始终

把培训教育作为推进社会组织专业化、规范化建设的基础性工作

来抓，始终把能力建设作为培训培育的重点。坚持“非必要不举

办、能线上不线下、能结合不单独、能集中不分散”的原则，严

格控制培训数量；重点围绕我省十大新兴产业、科技创新、现代

金融、新经济、新商贸等新型业态以及产业发展法律法规政策等，

科学设计培训课程；依托“安徽社会组织大讲堂”等平台，丰富

培训载体，贴合社会组织所需所盼，提升培训实效。

三、规范财务管理，落实信息公开。全省性社会组织应当加

强对培训活动的财务管理，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

等法律法规以及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等规定，如实进行

会计核算，将全部收支纳入单位法定账户，不得使用其他单位或

者个人提供的账户进行财务往来，不得账外建账，不得设立“小

金库”。行业协会商会要切实贯彻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实施意见》要求，不得强制市场

主体参加会议、培训、考试、展览、出国考察等活动，并通过“信

用中国”网站向社会公示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、收费性质、服务

内容、收费标准等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
四、压实监管责任，强化结果运用。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和业

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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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社会组织培训活动切实负起监管责任。各业务主管单位要组织

专项监督抽查，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在培训活动中存在的

违法违规行为。行业管理部门要将社会组织纳入行业管理，加强

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，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做好对本领

域社会组织在培训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活动的查处。省民政厅

将持续查处社会组织在培训活动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动态调

整“活动异常名录”和“严重违法失信名单”，并将查处结果与等级

评估、年检年报挂钩，同步通报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。

2023 年 3 月 22 日

抄送：省纪委监委驻省直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

纪检监察组、省直业务主管单位（行业管理部门）


